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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836《爆炸性环境》的第35部分。GB/T383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本文件代替GB/T12476.3—2017《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3部分:存在或可能存在可燃

性粉尘的场所分类》,与GB/T12476.3—201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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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粉尘云密度和浓度作为考虑释放的因素(见4.1);
———增加了关于人员能力的要求(见4.3);
———增加了考虑粉尘层升起而形成尘云的要求(见第7章);
———增加了文件中的EPL(见8.1)。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079-10-2:2015《爆炸性环境 第10-2部分:场所分类 爆

炸性粉尘环境》。
本文件做了下列结构调整:
———附录A对应IEC60079-10-2:2015的附录C,附录B对应IEC60079-10-2:2015的附录A,附

录C对应IEC60079-10-2:2015的附录B。
本文件与IEC60079-10-2: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836.1代替IEC60079-0(见第3章);
● 删除了IEC60079-10-1和ISO/IEC80079-20-2,将对应的GB3836.14和GB/T3836.12

移至参考文献。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系列一致,将本文件名称修改为《爆炸性环境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

分类》;
———增加了第3章中关于ISO和IEC术语维护地址的段;
———删除3.9的注1中引用错误的条号;
———删除了4.3中关于人员能力的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荣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军、张刚、许俊俊、顾保虎、周京、杨亚美、来海丰、蒋伟新、文品。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7年首次发布为GB12476.3—2007;
———2017年第一修订为GB/T12476.3—2017;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纳入GB/T3836。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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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836《爆炸性环境》旨在确立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及其应用相关方面的基本技术要求,涵盖了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选型、安装、检查、维护、修理以及场所分类等各方面,采用分部分

标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第5部分:由正压外壳“p”保护的设备;
———第6部分:由液浸型“o”保护的设备;
———第7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第8部分:由“n”型保护的设备;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第11部分:气体和蒸气物质特性分类 试验方法和数据;
———第12部分:可燃性粉尘物质特性 试验方法;
———第13部分:设备的修理、检修、修复和改造;
———第14部分:场所分类 爆炸性气体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的设计、选型和安装;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与维护;
———第17部分:由正压房间“p”和人工通风房间“v”保护的设备;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电气系统;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第21部分:设备生产质量体系的应用;
———第22部分:光辐射设备和传输系统的保护措施;
———第23部分:用于瓦斯和/或煤尘环境的Ⅰ类EPLMa级设备;
———第24部分:由特殊型“s”保护的设备;
———第25部分:可燃性工艺流体与电气系统之间的工艺密封要求;
———第26部分:静电危害 指南;
———第27部分:静电危害 试验;
———第28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基本方法和要求;
———第29部分: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结构安全型“c”、控制点燃源型“b”、液浸型“k”;
———第30部分:地下矿井爆炸性环境用设备和元件;
———第31部分:由防粉尘点燃外壳“t”保护的设备;
———第32部分:电子控制火花时限本质安全系统;
———第33部分:严酷工作条件用设备;
———第34部分:成套设备;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场所分类能够为设备及各种防爆措施的选择及实施提供指导和依据,在该技术

的标准 化 方 面,我 国 于 2007 年 采 用IEC61241-10 制 定 了 关 于 爆 炸 性 粉 尘 环 境 场 所 分 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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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2476.3—2007,随后于2017年采用IEC60079-10-2修订为GB/T12476.3—2017。上述标准发布

实施以来,场所分类技术与方法有了一定的新发展。在国际标准方面,相应标准现行版本为IEC60079-
10-2:2015,其主要技术内容也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而目前,我国 GB12476也正在修订并入

GB/T3836。为适应技术发展,与国际标准发展相一致,并与我国标准系列的修订相协调,需要对

GB/T12476.3进行修订,纳入GB/T3836。
本次修订在采用IEC60079-10-2:2015的主要技术内容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的

具体情况。
使用本文件宜了解下述情况。
本文件定义的粉尘是危险的,因为当它们以任何方式弥散在空气中时,会形成潜在的爆炸性环境。

此外,粉尘层可发生自燃并成为爆炸性环境的点燃源。
本文件给出了对可燃性粉尘产生的危险场所进行识别和分类的指南,对能被确定发生的点燃危险

制定基本准则,并给出用于降低这些危险的设计和控制参数指南。本文件给出了一般的和特殊的准则,
和一些示例一起用于确定对场所进行分类的步骤。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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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环境
第35部分: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分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存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及可能出现可燃性粉尘层的场所识别和场所分类,以便对出现

在这些场所的点燃源进行适当的评定。
在本文件中,对爆炸性粉尘环境和可燃性粉尘层区别对待。第4章描述了爆炸性粉尘云的场所分

类,而粉尘层则作为可能的释放源之一。第7章对粉尘层的点燃危险进行了描述。
本文件采取以工厂清理防止粉尘层积聚为基础的有效现场清理。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现场清理,场

所分类将包括粉尘层可能形成的爆炸性粉尘云。
对可燃性纤维或可燃性飞絮可能引起危险的场所,也可遵循本文件的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在正常大气条件下,由于爆炸性粉尘环境或可燃性粉尘层的存在而可能引起危险的

场所(见注1)。
注1:大气条件包括高于或低于基准的101.3kPa和20℃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前提是这些变化对可燃性材料爆炸特

性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时。

本文件不适用于:
———煤矿井下场所;
———不需大气中的氧燃烧的自燃物质,如发火物质、推进剂、烟火、弹药、过氧化物、氧化剂、水反应

性元素或化合物,或其他类似材料;
———超出本文件涉及的异常灾难性事故;
———随粉尘喷出的有毒气体引起的危险。
本文件不适用于由于存在可燃性气体或蒸气而可能产生危险的场所,但该原则可用于评估杂混物

(另见GB3836.14)。
注2:关于杂混物的补充指南见附录A。

本文件未考虑继火灾或爆炸之后的损害而产生的影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T3836.1—2021,IEC60079-0:

2017,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8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在以下地址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
———IEC:http://www.electropedia.or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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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http://www.iso.org/obp。
注:爆炸性环境适用的其他术语和定义见GB/T2900.35。

3.1 
场所 area
三维的区域或空间。

3.2 
杂混物 hybridmixture
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可燃性粉尘的混合物。

3.3 
粉尘 dust
包括可燃性粉尘和可燃性飞絮的通称。

3.4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dust
标称尺寸500μm及以下,在标准大气压力和温度下可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微小固体

颗粒。
注1:该术语包括 HJ492中定义的粉尘和尘粒。

注2:术语“固体颗粒”是用来说明固态和非气态或非液态中的颗粒,但不排除空心颗粒。

注3:通过ASTME11-04中定义的美国40号标准筛的材料被认为满足500μm标准。

注4:可燃粉尘测试方法可在GB/T3836.12中找到。

3.5 
爆炸性粉尘环境 explosivedustatmosphere
在大气条件下,可燃性物质以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被点燃后,能够保持燃

烧自行传播的环境。

3.6 
导电性粉尘 conductivedust
电阻率等于或小于103Ω·m的可燃性粉尘。
注:导电粉尘属于ⅢC类。

3.7 
非导电性粉尘 non-conductivedust
电阻率大于103Ω·m的可燃性粉尘。
注:非导电粉尘属于ⅢB类。

3.8 
可燃性飞絮 combustibleflyings
标称尺寸大于500μm,在标准大气压力和温度下可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固体颗粒,包括

纤维。
注1:例如,人造纤维、棉花纤维(包括棉绒和棉纱头)、剑麻纤维、黄麻纤维、大麻纤维、椰壳纤维、麻絮、包装用的废

木棉。

注2:可燃性飞絮属于ⅢA类。

3.9 
危险场所(粉尘) hazardousarea(dust)
可燃性粉尘以粉尘云的形式大量出现或预期可能大量出现,以致要求对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

取专门预防措施的场所。
注1:根据爆炸性粉尘环境出现的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对危险场所进行分区(见6.2)。

注2:由粉尘层形成的粉尘云的潜在危险也需考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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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非危险场所(粉尘) non-hazardousarea(dust)
可燃性粉尘以粉尘云的形式预期不会大量出现,以致不要求对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

防措施的场所。

3.11 
粉尘集尘器 dustcontainment
用于处理、加工、输送或存储物料时防止可燃性粉尘泄露到周围环境中的工艺装置。

3.12 
粉尘释放源 sourceofdustrelease
能向大气环境中释放可燃性粉尘的地点或部位。
注:粉尘释放源可能来自粉尘集尘器或粉尘层。

3.13 
连续级释放 continuousgradeofrelease
连续释放或预计经常出现或长时间出现的释放。

3.14 
连续形成粉尘云 continuousformationofadustcloud
粉尘云可能连续存在,或者预期可能会持续长时间或短时间频繁发生的位置。

3.15 
1级释放 primarygradeofrelease
正常运行时预计定期释放或偶尔出现的释放。

3.16 
2级释放 secondarygradeofrelease
正常运行时,预计不可能出现释放,如果出现,也仅是不经常且是短时间出现的释放。

3.17 
区域范围 extentofzone
从释放源边缘到不再出现危险释放的地点之间任何方向的距离。

3.18 
正常运行 normaloperation
设备在电气上和机械上符合设计规范并在制造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的运行状况。
注:可形成粉尘云或粉尘层的一些少量的粉尘释放(如过滤器的释放)可视为正常运行。

3.19 
异常运行 abnormaloperation
很少发生的工艺关联故障。

3.20 
灾难性故障 catastrophicfailure
超过工艺装置和控制系统的设计参数,导致可燃性材料的严重释放的事件。
注:文中的灾难性故障应用于例如储料仓或气动输送机的破裂。

3.21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equipment(forexplosiveatmospheres)
爆炸性环境中作为电气装置的部件或与其有关的包括仪器、附件、组件、元件的总称。

3.22 
粉尘层的点燃温度 ignitiontemperatureofadustlayer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粉尘层在热表面上发生点燃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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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粉尘层的点燃温度可根据GB/T3836.12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

3.23 
粉尘云的点燃温度 ignitiontemperatureofadustcloud
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最易点燃的粉尘空气混合物在热表面上被点燃时,热表面的最低温度。
注:粉尘云的点燃温度可根据GB/T3836.12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

3.24 
验证档案 verificationdossier
显示电气设备和装置符合性的成套文件。
注:对“验证档案”的要求见GB/T3836.15。

3.25 
区域 zones

3.25.1 
20区 Zone20
爆炸性粉尘环境以粉尘云的形式在空气中连续或长时间存在或频繁出现的场所。

3.25.2 
21区 Zone21
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以粉尘云的形式在空气中可能出现的场所。

3.25.3 
22区 Zone22
正常运行时,爆炸性粉尘环境以粉尘云的形式在空气中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仅是短时间存在的

场所。
注:还需要考虑从粉尘层产生爆炸性粉尘云的可能性。

4 场所分类

4.1 通则

本文件采用了与可燃性气体和蒸气相似的场所分类原理,对可能出现的爆炸粉尘环境进行评定。
粉尘只有在某个浓度范围内才能形成爆炸性环境。虽然高浓度粉尘云可能不会爆炸,但仍然存在

危险,如果浓度下降,就可能进入爆炸范围。根据环境,不是每个释放源一定会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粉尘云也很少具有均匀的密度,宜考虑任何条件或释放时粉尘云内浓度的可能差异。

不能由抽气式机械通风方法移除的粉尘,根据其特性,如颗粒的大小,会以一定的速率沉积而形成

粉尘层或堆积物。应考虑稀释的或小的连续释放源最终能形成潜在的危险粉尘层。
粉尘出现导致如下危险:
———释放源形成粉尘云,包括粉尘层或粉尘堆积物形成的爆炸性粉尘环境(见第5章)。
———不可能形成粉尘云的粉尘层,但可能由于自加热或热表面或热流而出现点燃,并引起火灾危险

或设备过热。对爆炸性环境来说,自燃的粉尘层也是点燃源。
由于爆炸性粉尘云和可燃性粉尘层可能存在,因此宜避免点燃源的出现。
如果无法避免点燃源,则应采取措施减少粉尘和/或点燃源的可能性,以使重合的可能性很小,使风

险可以忽略不计。
注: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爆炸的危险,可能需要采用某种形式的防爆措施,如泄爆、抑爆或隔爆。

在场所分类完成之后可进行危险评定,评定随后的危险场所是否要求更高设备保护级别(EPL)的
设备,或者证明使用比通常要求更低的设备保护级别(EPL)的设备可行。

在本文件中,对爆炸性粉尘环境和粉尘层将区别对待。在本章中,描述了爆炸性粉尘云的场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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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同时把粉尘层作为可能的释放源之一。在第7章中,描述了粉尘层的点燃危险。

4.2 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的分类程序

场所分类是基于多种因素考虑的,可能需要引入大量的信息源并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
———粉尘是否具有可燃性。粉尘的可燃特性可按照 GB/T3836.12的规定在试验室通过试验

确定。
———相关的粉尘的材料特性。这些可以从各种公开来源、工艺专家或通过测试获得。从公开来源

获得的特征宜针对特定应用进行验证,因为从一个数据源到另一个数据源的粉尘特征值通常

存在显著变化。
———特定装置的释放特性,可能要求这方面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方式,包括现场清理。
———其他设备和安全信息。
安全和设备方面的专家需要密切合作。尽管区域的定义仅涉及粉尘云的危险,但应考虑被搅扰的

粉尘层可形成粉尘云。确定危险区域的程序如下:

a) 第一步是确定材料是否具有可燃性。为了评定点燃源,应确定材料特性,如颗粒大小、含水量、
粉尘云和粉尘层的最低点燃温度、电阻率和适当的爆炸性粉尘环境用设备类别,ⅢA类用于可

燃性飞絮环境,ⅢB类用于非导电性粉尘环境,ⅢC类用于导电性粉尘环境。
注:有关粉尘特性的信息见GB/T3836.12。

b) 第二步是确定可能出现在粉尘集尘器的位置或粉尘释放源的位置,见第5章。应查阅工艺流

程图和设备布局图。这个步骤宜包括确认如第7章所述的可能形成的粉尘层。

c) 第三步是确定粉尘从上述释放源释放的可能性,不同部位爆炸性粉尘环境出现可能性的识别

见5.3。
只有在这些步骤进行后才能确定区域及其范围。关于区域类型和范围及出现粉尘层的决定通常应

形成文件,并记录在场所分类图上,这些文件将作为随后对点燃源进行评定的基础。
做出决定的理由应记录在场所分类的研究记录中,使得将来场所分类评定时易于理解。应按照工

艺的变化或处理物料的变化,或如果因设备的损坏使粉尘排放变得更加普遍的情况对场所分类进行审

核。预计按照装置或工艺的用途进行审核和随后的定期审核。
因本文件涉及各种情况,因此不可能对每一种情况所需的措施逐一给出明确的规定。重要的是,本

程序应由了解场所分类原则、物料特性、关联的设备以及设备功能的人员来进行。

4.3 人员能力

区域分类应由有能力并了解粉尘特性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人员、熟悉工艺过程和设备的人员,以及

安全、电气、机械和其他合格的工程人员进行。

5 释放源

5.1 通则

爆炸性粉尘环境由粉尘释放源形成。粉尘释放源是指能释放或产生可燃性粉尘的地点或部位,从
而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该定义包括能够扩散形成粉尘云的可燃性粉尘层。

根据不同情况,不是每个释放源一定会产生爆炸性粉尘环境。另一方面,一个稀释的或小的连续释

放源最终能形成潜在的危险粉尘层。
需确定到底是哪些加工设备中的条件,哪些加工过程中的条件或装置中预计的其他动作条件可形

成爆炸性粉尘环境或形成粉尘层。粉尘集尘器内外的条件应分别考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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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粉尘集尘器

在粉尘集尘器内部,粉尘不会释放到外部环境,但是,当它作为加工的一个部分时,在集尘器内可连

续形成粉尘云。这些粉尘云可连续出现或预计长时间或短时间连续存在,其出现的频率取决于加工周

期。应研究设备的正常运行、启动和停机时的异常运行状况,以便能确定粉尘云和粉尘层的形成,这些

研究结果应包括在验证档案中。在厚的粉尘层形成的地方,这些宜引起注意(见第7章对粉尘层的要

求)。

5.3 释放源识别及其释放等级

在粉尘积尘器外部,许多因素可能影响场所的分类。如果在粉尘积尘器(例如:正压气动传送装置)
内采用高于大气压的压力,粉尘就很容易从泄漏设备中喷出。粉尘积尘器内为负压情况下,在设备外部

形成粉尘危险场所的可能性就非常低。适用时,粉尘颗粒大小、湿度、传送速度、排尘速度和飘落高度都

可能影响潜在的释放速率。一旦已知有潜在的释放工艺过程,就应识别释放源并确定其释放等级。
释放等级如下:
———连续级释放:

连续存在或预计可长时间连续存在或短时间频繁出现的释放。例如:经常填充和清空的混合

容器或储存筒仓的内部。
———1级释放:

预计可定期出现或正常运行中偶尔出现的释放。例如:毗邻敞口袋灌包或倒包的位置周围。
———2级释放:

预计正常运行时不会出现,如果出现,也是偶尔出现或短时间出现的释放。例如:出现粉尘沉

淀的粉尘处理装置。
重大的或灾难性的设备故障在评定潜在释放时不需要考虑,例如下列各项不宜被视为正常和异常

运行的释放源:
———外壳主体结构有封闭的喷嘴和人孔的压力容器;
———无接合面的管道、导管和通风道;
———阀压盖和法兰接合面,只要在设计和结构上对防粉尘泄露给予了适当的考虑。

6 区域

6.1 通则

按照爆炸性粉尘环境出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被分类的爆炸性粉尘环境场所划分为几个区。区域

划分的示例见附录B。粉尘层、沉积物和粉尘堆应被视为可能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的“任何其他来源”。

6.2 区域范围

6.2.1 总则

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区域范围定义为粉尘释放源的边缘到被认为与该区域有关的危险不再存在的任

何方向上的距离。
如果粉尘浓度有一个适当的安全裕度,该裕度小于爆炸性粉尘环境形成要求的最小粉尘浓度,则由

粉尘云形成的爆炸性粉尘环境通常认为不存在。宜考虑细粉尘因建筑物内空气流动而从释放源向上扩

散的实际情况。
当对已分类场所之间的小范围未分类场所进行分类时,该分类宜延伸至整个场所。对于位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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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外(露天)的21区和22区,由于风、雨等天气影响,区域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室外区域,区域的边界

宜提供这种差异。
注:虽然自然通风(风)可能导致稀释到爆炸极限以下(因此减小了区域的范围),但它也可能导致对任何现有粉尘

层的干扰(从而增大区域的范围)。

6.2.2 20区

20区的范围包括爆炸性粉尘环境长时间连续地或经常在管道、加工和处理设备内存在的区域。
如果粉尘集尘器外部持续存在爆炸性粉尘环境,则要求划分为20区。

6.2.3 21区

在大多数情况下,21区的范围可通过与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有关的释放源的评定来确定。

21区的范围如下:
———可能出现爆炸性粉尘环境的某些粉尘处理设备内部,例如启动和停止充装设备。
———由1级释放在设备外部形成的21区,它取决于粉尘的一些参数,如粉尘量、流量、颗粒大小和

物料湿度。为了确定合适的区域范围,需考虑给出的释放源的释放条件。
———如果粉尘的扩散受到实体结构(墙壁等)的限制,它们的表面可作为该区域的边界。
位于内部不受限制的21区(不受实体结构的限制,如带人孔的容器)通常被22区包围。
注1:如果发现粉尘层在最初的21区外部有积聚,则考虑到粉尘层的范围和粉尘层搅动产生粉尘云的因素,可能要

求更大范围的21区(可形成一个22区)。

注2:如果难以确定21区和22区之间的边界,将整个区域或房间分类为21区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6.2.4 22区

在大多数情况下,22区范围可通过与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有关的释放源的评定来确定。

22区的范围如下:
———由2级释放源形成的场所,它取决于粉尘的一些参数,如粉尘量、流量、颗粒大小和物料湿度。

为了确定合适的区域范围,需考虑给出的释放源的释放条件。
———如果粉尘的扩散受实体结构(墙壁等等)的限制,它们的表面可作为该区域的边界。
注:如果发现粉尘层在最初的22区外部有积聚,则考虑到粉尘层的范围和粉尘层搅动产生粉尘云的因素,可能要

求更大范围的22区。

根据形成潜在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可能性,场所可按表1划分。

表1 依据粉尘出现的区域分类

粉尘出现 粉尘云场所区域分类

连续级释放 20

1级释放 21

2级释放 22

7 粉尘层

在加工或处理粉尘的容器内部,经常不能防止非可控厚度的粉尘层,因为它们是工艺的整体组成

部分。
设备外部的粉尘层厚度宜通过现场清理进行控制,为了进行场所分类,应清楚现场清理的水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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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现场清理措施的特性要与工厂管理相适应。现场清理对粉尘层的影响见附录C。
在场所分类中,应考虑可能导致粉尘层升起而形成尘云的条件,例如通风或其他条件。

8 文件

8.1 通则

场所分类和场所分类的各个阶段应形成文件。
应参考所有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的一些示例包括:

a) 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

b) 所有释放源粉尘扩散的评定;

c) 影响爆炸性粉尘环境和粉尘层形成的工艺参数和除尘措施;

d) 运行和维护参数;

e) 现场清理方案;

f) 指定的EPL。
场所分类的研究结果和结果的任何后续变更应记录在验证档案中。
应列出与场所分类有关的涉及该装置所用的所有加工物料特性。这些项目内容宜包括下列各项:
———粉尘云的点燃温度;
———粉尘层的点燃温度;
———粉尘云的最小点燃能量;
———粉尘类别;
———爆炸极限;
———电阻率;
———湿度;
———颗粒尺寸。
注:有一些参考材料可能提供与爆炸性环境安全相关的一些粉尘参数,但粉尘的变化很大,可能需要进行测试以确

定所有相关参数。

8.2 图纸、数据表和记录表

8.2.1 文件内容

场所分类文件可以纸质或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应包括平面图和立面图,显示区域的类型和范围、允
许的粉尘层厚度、粉尘云和粉尘层的最低点燃温度。文件还宜包括其他相关信息,例如:

a) 释放源的位置和识别。对于大型和综合型装置或加工场所来说,对释放源进行分项记录或编

号是有帮助的,以便场所分类数据表和图纸之间相互参照。

b) 为得到所作的分类,现场清理及其他预防措施的相关信息。

c) 保持分类和定期评审的方法,以及加工材料、工艺方案和设备变更时的审定程序。

d) 分类分布表。

e) 决定划分区域范围和粉尘层范围的理由。
每张场所分类图应给出场所分类标记的图例。
如图1所示的场所分类标识符号可以变化,例如,为了绘制清晰度或显示不同的粉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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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场所分类图中的区域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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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杂混物

A.1 总则

杂混物是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可燃性粉尘或可燃性飞絮的混合物。这种杂混物的表现可能不同于

单独的气体/蒸气或粉尘。工业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数量变化很大,因此提供具体指南是不切实际的。然

而,本附录就发现杂混物时宜考虑的问题提供了指南。

A.2 通风

使用通风作为控制措施需要仔细考虑,因为它可能会减少气体/蒸气危害,但会增加粉尘危害或对

混合物的不同成分产生其他不同的影响。

A.3 爆炸极限

杂混物可能在单独的气体/蒸气爆炸极限或粉尘爆炸浓度之外形成爆炸性环境。如果气体/蒸气的

浓度超过气体/蒸气的LEL的25%,则建议认为杂混物是爆炸性的。

A.4 化学反应

还宜考虑材料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或粉尘中可能在过程中析出的滞留气体。

A.5 最低点燃参数

如果存在杂混物,最低点燃参数(例如气体/蒸气混合物的最小点燃能量和自燃温度,或粉尘云的最

低点燃温度)可能与混合物中存在的任何组分不同。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所使用的参数宜是混合

物中任何组分中的最坏情况。

A.6 最终分类

如果存在杂混物,宜考虑分配气体和粉尘区域,以满足气体和粉尘危害的最坏情况要求。在考虑任

何EPL评定时,宜考虑最坏情况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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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场所分类的应用

B.1 区域示例

B.1.1 总则

以下示例不是严格应用的,可能需要改变以适应特定的工艺设备和情况。还需要认识到,某些设备

可能会出现多个等级的释放。

B.1.2 20区

可形成20区的场所示例:
———粉尘集尘器内部;
———料斗、筒仓、除尘器和过滤器等;
———粉尘传送系统等,带式和链式输送机的某些部件除外;
———搅拌器、磨面机、烘干机、装袋机等。

B.1.3 21区

可形成21区的场所示例:
———粉尘集尘器外部,以及紧邻进出口附近,当内部出现爆炸性粉尘环境时,因操作需要经常频繁

移动或打开;
———粉尘集尘器外部,邻近装袋和倒袋点、传送带、取样点、卸料站、带式卸料点等,没有采取措施防

止爆炸性粉尘环境形成;
———粉尘集尘器外部粉尘积聚区域,以及由于加工过程中可能搅动粉尘层而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的区域;
———粉尘集尘器内部可能出现粉尘云(但不是持续存在、长时间存在或频繁出现)的区域,例如,筒

仓(如果仅是偶尔充装和/或倾倒)和筛网的脏面(如果自清洗时间长)。
注:在许多情况下,在考虑21区时,在释放源周围约1m的距离通常就足够了(垂直向下延伸至地面或实心地板的

水平面)。

B.1.4 22区

可形成22区的场所示例:
———带式集尘器出口处,故障时可散发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
———不经常打开的设备附近,或当粉尘被吹动时凭经验容易形成泄露的设备附近,例如,气动设备

或受损的挠性连接管等;
———粉尘的贮尘袋,转运时可出现袋子破损,出现粉尘泄漏;
———通常被划分为21区,当采取措施,包括排气通风防止爆炸性粉尘环境形成时,可形成22区;宜

在邻近装袋和倒袋点、传送带、取样点、卸料站、带式卸料点等采取措施;
———可控制粉尘层有可能被搅动时形成爆炸性粉尘环境的场所,如果在形成危险的粉尘环境之前

被清理,该场所划为非危险场所,这就是现场清理的主要作用。
注:在许多情况下,在考虑22区时,在释放源周围约3m的距离通常就足够了(垂直向下延伸至地面或到实心地板

的水平面)。

11

GB/T3836.35—2021



B.2 不通风建筑物内的倒袋站

在图B.1所示的例子中,袋子经常用人工排空到料斗中,从料斗靠气动把排出的物料输送到装置的

其他部分。料斗部分总是装满物料。

20区:料斗内部,因为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经常出现或持续存在。

21区:敞开的人孔是1级释放源。因此,在人孔周围,从人孔边缘延伸一定距离,并且向下延伸至

地面确定为21区。

22区:22区可能发生在21区附近,因为粉尘积聚成层,或者如果粉尘释放由非常细小的颗粒组成,
在异常操作条件下偶尔可能会在正常的21区边界外出现。

注:如果粉尘层堆积,那么考虑了粉尘层的范围、搅动该粉尘层产生粉尘云的情况和现场清理的水平后,可要求更

进一步的分类(见附录C)。如果在粉尘袋子排放期间因空气的流动可能偶尔携带粉尘云超出了21区范围,那
么按照6.2.4可能需要一个22区。

  标引序号说明:

1———22区,见6.2.4;

2———21区,见6.2.3;

3———20区,见6.2.2;

4———地板;

5———袋子排料斗;

6———通过旋转阀进行处理。
注1:相关尺寸只用于图例说明。实际可能要求其他一些距离。
注2:附加措施,如泄爆或爆炸隔离等可能是必要的,但超出了本文件范围,因此未列出。

图B.1 不通风建筑物内的倒袋站

B.3 通风良好的倒袋站

图B.2所示的例子类似于B.2中给出的例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该系统有通风措施。用这种方法

粉尘尽可能被限制在该系统内。

20区:料斗内,因为爆炸性粉尘环境经常出现或持续存在。

22区:敞口人孔是2级释放源。在正常情况下,因为吸尘系统的作用没有粉尘泄露。在设计良好

的抽吸系统中,释放的任何粉尘将被吸入内部。因此,在该人孔周围,并从人孔边缘延伸一定距离,且延

伸至地面仅确定为22区。22区的准确范围需要基于粉尘和工艺特性确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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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22区,见6.2.4;

2———20区,见6.2.2;

3———地板;

4———袋子排料斗;

5———通过旋转阀进行处理;

6———在容器内抽吸。

注1:相关尺寸只用于图例说明。实际可能要求其他一些距离。

注2:附加措施,如爆泄或爆炸隔离等可能是必要的,但超出了本文件范围,因此未列出。

图B.2 通风良好的倒袋站

B.4 建筑物外面带净化出口的除尘器和过滤器

图B.3所示的例子中的除尘器和过滤器是抽吸系统的一部分,被抽吸的物料通过连续运行的旋转

阀门并落入密封料箱内,粉料量很小,自清理的时间间隔很长。在正常运行时,内部仅偶尔有一些可燃

性粉尘云。位于过滤器单元上的抽风机将抽吸的空气吹到外面。

20区:除尘器内部,因爆炸性粉尘环境频繁出现或持续存在。

21区:当只有少量粉尘在除尘器正常工作时未被收集起来时,在过滤器的沉积侧为21区。

22区:如果过滤器元件出现故障,过滤器的清洁侧可能含有可燃性粉尘云,这适用于过滤器、抽吸

管的内部及抽吸管出口周围。22区的范围延伸至出口周围一定距离,并向下延伸至地面(示例图中未

标注)。22区的准确范围需要基于粉尘和工艺特性确定。
注:如果粉尘聚集在设备外面,在考虑了粉尘层的范围和粉尘层受搅动产生粉尘云的情况后,可要求进一步的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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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 ———22区,见6.2.4;

2 ———20区,见6.2.2;

3 ———地面;

4 ———除尘器;

5 ———筒仓;

6 ———入口;

7 ———过滤器;

8 ———至粉料箱;

9 ———排风扇;

10———至出口;

11———21区,见6.2.3。

注1:相关尺寸仅用于图例说明。实际可能要求其他一些距离。

注2:附加措施,如爆炸泄放或爆炸隔离等可能是必要的,但已超出了本文件范围,因此未列出。

图B.3 建筑物外面带净化出口的除尘器和过滤器

B.5 不通风建筑物内的鼓形自卸车

在图B.4所示的例子中,将桶中的粉末倒入料斗中,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相邻的房间。一个装满

粉体的圆筒被置于平台上,筒盖被移开,并用液压气缸将圆筒与一个关闭的隔膜阀夹紧。漏斗盖被打

开,圆筒搬运器将圆筒翻转使隔膜阀位于料斗顶部。然后打开隔膜阀,经过一段时间后,螺旋输送机将

粉体运走直至圆筒排空。
当操作另一个圆筒时,关闭隔膜阀,圆筒搬运器将其翻转至原来位置,关闭料斗盖,液压气缸放松该

圆筒,更换圆筒盖后移走圆筒。

20区:圆筒内部,料斗和螺旋形传送装置经常有粉尘云,并且持续时间很长,因此划为20区。

21区:当筒盖和料斗盖被移走,并且当隔膜阀在料斗顶部或从料斗顶部移开时,将以粉尘云的形式

释放粉尘。因此,圆筒顶部,料斗和隔膜阀等周围一定距离的区域被定为21区。21区的准确范围需要

基于粉尘和工艺特性确定。

22区:因可能偶尔泄露和搅动大量粉尘,整个房间的其余部分划为2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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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 ———20区,见6.2.2;

2 ———21区,见6.2.3;

3 ———22区,见6.2.4;

4 ———料斗;

5 ———隔膜阀;

6 ———螺旋形输送装置;

7 ———料斗盖;

8 ———圆筒平台;

9 ———液压汽缸;

10———墙壁;

11———圆筒;

12———地板。

注1:相关尺寸仅用于图例说明。实际可能要求其他一些距离。

注2:附加措施,如爆炸泄放或爆炸隔离等可能是必要的,但已经超出了本文件范围,因此未列出。

图B.4 不通风建筑物内的鼓形自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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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现场清理

C.1 概述

本文件的场所分类是以区的定义为基础的。由粉尘层引起的危险宜与粉尘云分开考虑。
由粉尘层引起的危险包括三个方面:

a) 在建筑物内的一次爆炸可使粉尘层上升成粉尘云,并产生较一次爆炸破坏性更大的二次爆炸。
因此,宜始终对粉尘层进行控制,以降低这种危险。

b) 设备产生的热流可能将积聚其上的粉尘层点燃,且是个缓慢的过程。

c) 粉尘层可形成粉尘云,被热表面点燃产生爆炸。
这些危险取决于粉尘的特性及其厚度,它们又受现场清理状况的影响。对粉尘层可能引起的火灾,

可通过选择合适的电气设备和有效的现场清理得到控制。
改变粉尘的状况,如吸湿性,就可能使粉尘层不会形成粉尘云。在这种情况下,虽不会发生二次爆

炸危险,但火灾危险依然保持不变或类似地减少。

C.2 现场清理的水平

仅依靠清理的频率不足以确定粉尘层是否含有足量的粉尘并控制这些危险。粉尘的沉淀速率造成

的影响也不同。例如,一个高沉淀速率的二级释放产生一个危险粉尘层要远比一个低沉淀速率的一级

释放大得多。因此,清理的效果和清理的频率都很重要。
粉尘层的出现及持续时间取决于以下因素:
———粉尘释放源的释放等级;
———粉尘沉淀的速率;
———现场清理(清洁)的有效性。
现场清理水平可分为三个等级:
良好:粉尘层的厚度可忽略不计,或不存在,不考虑释放等级。在这种情况下,由粉尘层出现爆炸性

粉尘云的危险和发生火灾的危险已被排除。
一般:粉尘层虽不能忽略不计,但留存的时间很短(通常少于一个工作班),在可能发生火灾之前粉

尘被清除。
较差:粉尘层不能忽略,且留存很长一段时间(通常超过一个工作班),发生火灾和二次爆炸的危险

性很大。
宜防止较差的现场清理与粉尘层可产生粉尘云的条件组合在一起。在危险场所分类中,考虑可形

成粉尘云的任何条件(例如:人员进入房间)。
注:没有保持计划的现场清理水平,仍可出现火灾和爆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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